
一、国家免学费申请指南

◆ 资助对象

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、二、三年级所有农村、县镇（含

县城）户籍学生、部分城市户籍“家庭经济困难”学生。

◆ 国家免学费发放方式

免学费资金由省财政拔付补助至学校。

农村、县镇（含县城）户籍学生，认定免学费资格后无需缴纳学

费。

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学生本人申请、班级评议、初审、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复审、学校审核、省厅审批通过后，无需缴纳当学年的

学费。

◆ 免学费标准（中职类）：普通中专理科类 2750元/年、普通中

专文科类 2200元/年、普通中专艺术类 3300元/年，共三年。

◆ 免学费标准（技校类）：预备技师 4800元/年、高级技工 3200

元/年、中级技工理科类 2000元/年、中级技工文科类 1700元/年，

共三年。

◆ 免学费受助原因及可申报人数计算

按照学生学籍部门对学生户籍性质认定的情况进行申报：

1.农村县镇县城户口：可全部申报

2.城市户口涉农专业：可全部申报

3.城市户口家庭困难：按照一、二、三年级正式学籍人数城市户

口非涉农专业学生数的 10%

◆ 免学费资格认定和评选

1.农村、县镇、县城户籍学生

农村、县镇（含县城）户籍学生入学时提供户口本复印件，由班

级初审和认定，学校学生管理资助中心复审认定。

2.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

城市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评选，每学年评选一次，评选

程序同国家助学金评选程序一致。

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孤儿学生、烈士子

女及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、

城镇贫困群众家庭学生、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

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学生为重点参评对象。

◆ 学生申请免学费需要提交的材料

1.农村（含县镇）户籍学生（入学时认定）：

户口簿复印件（需户主页及本人页，A4纸幅面上下对称）、身份

证复印件（正反页，A4纸幅面上下对称）

2.城市户籍学生（每学年评定一次）：

《免学费申请表》、户口簿复印件（需户主页及本人页，A4纸幅

面上下对称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页，A4纸幅面上下对称）、家庭

经济困难相关佐证材料。

◆ 申请免学费程序

学生提交申请材料→班级评议小组民主评议→班级初审和认定

→班级公示（3个工作日）→学生资助工作部门复审→学校资助工作

领导小组终审→校内公示（5个工作日）



二、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

◆ 资助对象及标准

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、二年级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全国连

片特困地区学生。享受两年，每生每年 2000元。

◆国家助学金申请和评定时间

国家助学金原则上按学年申请和评定，每学期可动态调整。

◆ 助学金受助原因及可申报人数计算

1.原连片特困地区学生（不含县城）：可全部享受

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，含江西省罗霄山区。

江西省罗霄山区集中原连片特困地区

地 市 县 名

萍乡市 莲花县

抚州市 乐安县

吉安市 遂川县、万安县、永新县、井冈山市

赣州市
赣县、上犹县、安远县、宁都县、于都县、兴国县、

会昌县、寻乌县、石城县、瑞金市、南康市

2.涉农专业学生：可全部享受

3.非涉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：分别按照一、二年级全日制正式学

籍在校人数减去全国连片特困地区人数的 15%确定。建档立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（含脱贫家庭学生、脱贫不稳定家庭学、边缘易致贫家

庭学生）应全部申报，需计入 15%非涉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内。

其他非涉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要将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救

助供养学生、孤儿学生、烈士子女及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、家庭经

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、城镇贫困群众家庭学生、因病因灾因

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



难家庭学生等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参加班级评选工作。

◆家庭经济困难情况

1.特殊家庭经济困难：原连片特困地区及 1-10类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，每学年秋季学期由学生本人（或监护人）如实填报申请，提供

有效证件的原件，认定无误后纳入家庭经济困难范围。

2.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：家庭经济确实困难或其家庭遭遇突发

事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但无有效贫困证件，填写申请表，学校

根据学生特点及实际情况可以分别采用或综合运用实地家访、个别谈

话、电话访谈等有效方式逐一核实其家庭经济真实情况后再进行认定，

认定无误后纳入家庭经济困难范围。

◆申请国家助学金要提交的材料

国家助学金申报为学年申请，学期调整。需提交《国家助学金申

请表》、户口薄（首页及本人页）及身份证（正反面）复印件。特殊

家庭经济困难类别学生提供有效证件的原件审核，并留存复印件；其

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需提供家庭经济困难相关佐证材料。

◆申请国家助学金程序

学生提交申请材料 →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→ 班级民主评

议→班级初审和认定 →班级公示（3个工作日） → 学校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复审→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终审 → 学校公示（5个工作

日）。

◆国家助学金发放方式及程序

①统一发放到学生本人社保卡。

②发放程序为：学生提供本人社保卡相关信息→学校为其办理

跨行发放业务→学校直接发放至学生本人。



部分证件范例：

身份证复印件示例： 户口本复印件示例：



三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指南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对象是指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

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。

（一）认定对象及标准

具有学校正式学籍且按学校规定注册的全日制学生。

1.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对象包括以下11类：

（1）经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脱贫家庭学生（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）；

（2）经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（原建档立卡家

庭学生）；

（3）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；

（4）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；

（5）经民政部门确认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（含农村低保、城

镇低保；

（6）经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（含农村特困救助供养、

城镇特困救助供养）；

（7）经民政部门认定的孤儿学生；

（8）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烈士子女；

（9）经残联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；

（10）经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城镇困难群众学生；

（11）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属于支出

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学生、其他需要

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

（二）认定程序

1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学年秋季学期认定一次。每学期要按照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
2.每学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，由班主任组织学生填写《江西省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《申请表》

须学生本人(或监护人)签字，并承诺所填写资料真实准确。第 1 至

11 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向班主任提交户籍所在地乡村振兴、民政、

退役军人事务、残联等部门出具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登记证、特困人

员救助供养证、城乡低保证、烈士证、残疾证（残疾人子女还需提供

户口证明）等有效证件的原件之一核验。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需

提供家庭经济困难相关佐证材料。

3.各班级评议小组对持有效证件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直接认定

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由学校根据学生

或监护人提交的《申请表》和相关佐证材料，综合考虑学生日常消费

情况以及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因素开展组织民主评议工作，确定

本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，在班级公示 3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报

班主任进行审核。

4.审核通过后，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报校学籍管理处审定，

审定数据作为该生学籍家庭困难信息申报及享受资助政策申报的依

据。

（三）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》的建立和使用

1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过认定后，学校将审核通过的《申请表》

和相关佐证材料汇总装订存档，学校据此建立贫困生档案库。



2.每次学生资助项目的评定，必须依据贫困学生档案库，并及时

将获助学生的受助信息记载入贫困学生档案库中。

3.贫困学生档案库原则上每学年秋季学期认定一次，每学期动态

调整一次，如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显著变化，各班级应在进行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和后续资助工作中及时做出调整，并将认定调

整情况及时报院系或教学研究室及学生资助中心更新。

4.学校鼓励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学生自愿申请退出贫困学生档

案库。

（四）认定工作的管理、教育和监督

1.班主任应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，教育学生如实提供家庭情况并

及时将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告知学校。

2.班主任应对已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状况进

行实时关注，及时上报学校学生资助中心。

3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被认定的年度内，如发生违法违纪行为并

受相应制裁或处分者，取消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，停止其享受资

助的资格。

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江西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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